
-1-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24〕330 号

关于实施从事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运输
服务审批事项和经营性处理服务审批事项

跨层级综合监管工作的通知

各区绿化市容局，各相关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的

指导意见》（国办〔2023〕1 号），根据《上海市坚持对标改革

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》（沪府办发〔2024〕1 号）、

《上海市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深化“一网通办”改革行动

方案（2024 年-2026 年）》（沪府办发〔2024〕2 号）精神，结

合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《关于上海市绿化市容行业 2024 年

营商环境一体化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》的工作任务，持续优化行

业营商环境，进一步提升“一网通办”、事中事后综合监管等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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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的工作效能，对“从事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服务审

批”和“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理服务审批”实施跨层级综

合监管，形成综合监管机制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监管事项

1.从事城市生活垃圾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服务审批。

2.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理服务审批。

二、监管目标

对上述两个告知承诺的许可事项做到 100%的按期监管，对

当年度应实施监管的许可事项达到 90%以上的监管率。

三、监管要求

按照“监管要素规范化、监管方式智能化、监管流程闭环化”

的原则，建立跨部门跨层级联合检查的工作模式，统一监管要素

和监管标准，制定协同监管的工作制度，形成综合监管机制。

1.建立市、区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架构。由市绿化市容局行政

许可处牵头组织，市资源利用和垃圾分类管理事务中心、市市容

环境质量监测中心、市市容环境卫生水上管理处和各区绿化市容

局具体实施。

2.形成跨部门跨层级联合检查工作制度。对于两个以上部门

对同一监管对象实施不同行政检查且可以同时开展的，应实施联

合检查（详见附件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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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建立标准化的检查模式。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许可

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沪绿容办〔2023〕20 号）中明确的

事中事后监管责任清单和风险点清单（详见附件2）进行联合检

查。通过移动监管系统，记录监管情况及监管结果，并形成综合

检查单。

附件：1.开展环卫行业跨层级监管机制工作任务分工表

2.事中事后监管风险点清单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4 年 9 月 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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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开展环卫行业跨层级监管机制工作任务分工表

序号
监管事项

名称
任务区分

牵头

部门
实施部门

时间

节点

1

从事城市生活

垃圾清扫、收

集、运输服务审

批

生活垃圾清扫，日常生活垃

圾和粪便收集、运输（陆域）
许可处

质监中心、各区绿

化市容局

自企业申

请 取 得

《上海市

生活垃圾

经营性服

务许可证

书》之日

起 2 个月

内完成跨

层级监管

一次。

生活垃圾清扫，日常生活垃

圾和粪便收集、运输（水域）
许可处

水管处、各区绿化

市容局

2

从事城市生活

垃圾经营性处

理服务审批

生活垃圾中转、处置（陆域） 许可处
分类中心、各区绿

化市容局

餐厨垃圾、餐厨废弃油脂收

集、运输（陆域）
许可处

分类中心、各区绿

化市容局

备注：对于两个以上部门对同一监管对象实施不同行政检查

且可以同时开展的，应实施联合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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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中事后监管风险点清单

序号 1：事项名称：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

收集、运输经营性服务的许可

风险点责任部门：许可处

风险点梳理：

1.对服务合同的内容核实；

2.营业执照原件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，法人委托书

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；

3.企业注册地房屋资产及办公地，车辆停放场地有效协

议或证明原件；

4.企业作业车辆明细汇总表、企业作业车辆相关证件，

车辆照片；

5.企业作业人相关证明或有效协议，技术人员汇总表

（包括驾驶员驾驶证）；

6.企业设备能力分类明细登记表；生活垃圾作业设备数

据统计表；企业作业设备能力分类明细登记表 ；生活垃圾

经营性清扫类机械清扫能力情况说明表；

7.企业作业相关技术，质量，安全，监测管理相关制度

及污控预案，收集垃圾的去向证明；

8.企业固定办公场所及机械、设备、船舶停泊场所、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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舶生活垃圾上岸点相关证明材料（指产权或使用权证明）；

9.企业作业船舶的有关证件（船舶所有权证书、国籍证

书、船舶检验证书簿、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等），并附船

舶明细表清单；

10.企业专业人员（船员适任证书、船员服务簿等）配

置情况说明书及相关材料；

监管模式：市批事项由上海市资源利用和垃圾分类管理

事务中心、上海市市容环境质量监测中心、上海市市容环境

卫生水上管理处按职责分工联合区局相关部门进行跨层级

监管，区批事项由区局自行监管

监管频率：2 月内批后监管 1 次

监管方式：互联网+监管
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yNzwwcU0nq4Lr4YtMoe0FL7djuqPH/quQ4pWVPwcxvZ3quvL4s9af++tCVP5EzSjczEc2RpIbHXAO1hCPnwUKLxSUW9SYBem5DchGtlsnxsp9PpL5ZcuqaOD7gUUpG0vQpVaUXyri+GSBDwi5DnaWvyWrPRmhWWJUBdhNRSBkLmrypd/HRiy6OGRazmKbHO9QSK6aSxM6BDsoISwDo/+xbSIa4ohvuO+Nng0M/8xGRY=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QSo6iA8ogtt9RfWreR1kOkuQgIHNStcKG9Dumush+hGboMdjkz7PiwjCEAkkruQOmDG+jJpWJ74rUP2pLEENIDaAsMpwrcfIYyPuwA5eGWawxv6Bbw0SwdR81D2VtwIVSNOBXrp+AvvUVb45yWTXjlf55LcyTohH9frqzWiXkuXw8MTSO1NEPzglHtmTcsmRqtSo9jWiqy08uqcp/tb1O2lBnDaudPFQritrTNYILOdPJ2L7luj5OBYQtX2x0YUb7DU4i5tafumRQkNB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bQSo6iA8ogtt9RfWreR1kOkuQgIHNStcKG9Dumush+hGboMdjkz7PiwjCEAkkruQOmDG+jJpWJ74rUP2pLEENIDaAsMpwrcfIYyPuwA5eGWawxv6Bbw0SwdR81D2VtwIVSNOBXrp+AvvUVb45yWTXjlf55LcyTohH9frqzWiXkuXw8MTSO1NEPzglHtmTcsmRqtSo9jWiqy08uqcp/tb1O2lBnDaudPFQritrTNYILOdPJ2L7luj5OBYQtX2x0YUb7DU4i5tafumRQkNB


7

序号 2：事项名称：对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理服

务的许可

风险点责任部门：许可处

风险点梳理：

1.营业执照原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、法人委托书

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；

2.处理规模达到 300 吨/日及以上的，提供规划部门提

供的规划许可证文件，处理规模达到 300 吨/日以下的，提

供用地证明；

3.发改委对生活垃圾处置、中转项目审批或者核准文

件；

4.生活垃圾中转服务的，中转的处理残余物达标处理、

运输、排放方案；

5.餐厨垃圾、餐厨废弃油脂处理服务的，处理过程中的

残渣、污水等废弃物排放和处理方案、协议。处理后作为肥

料或肥料添加剂和生物质柴油的，获得农业农村、市场监管

管理部门认可文件；

6.控制污染和突发事件预案；

7.专业处理设施、设备合格证明或鉴定证明；

8.技术负责人履历表及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技术职称证

明；

9.企业技术、质量、安全和监测等管理制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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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模式：市批事项由上海市资源利用和垃圾分类管理

事务中心联合区局相关部门进行跨层级监管

监管频率：2 月内批后监管 1 次

监管方式：互联网+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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